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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469� � �证券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05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焦作市焦东南路48号公司行政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25,225,70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1369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王锋先生主持。

表决方式为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

2、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见证律师出席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和其他相关人员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签订《终止和解除协议》及《专利和专有技术分许可协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5,216,200 99.9623 9,500 0.0377 0 0.0000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签订《终止和

解除协议》及《专

利和专有技术分

许可协议》暨关联

交易的议案

25,216,200 99.9623 9,500 0.0377 0 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议案属于持股5%以下股东单独表决事项，具体表决情况见上表。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化工橡胶有限公司在审议该项议案时予以了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陈帅、刘峰瑜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综上，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

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4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证券代码：600446� � � � � � � � � � �证券简称：金证股份 公告编号：2024-018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4年4月3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五道金证科技大楼9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2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5,392,02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4.4783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及《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会议由董事长李结义先生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表决方式进行表决。 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2人，公司董事杜宣、赵剑，独立董事杨正洪、权进国、温安林因公务未出席本次

会议；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刘雄任因公务未出席本次会议；

3、公司总裁李结义、董事会秘书殷明出席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深圳市齐普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5,313,222 99.9417 78,700 0.0581 100 0.0002

(二)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股东大会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审议的议案1经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

东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

律师：彭文文、麦琪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信达律师在核查后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

则》《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

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书》。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3日

证券代码：600170� � � � �证券简称：上海建工 公告编号：2024-014

债券代码：240782� �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1

债券代码：240783� � � � � � � �债券简称：24沪建Y2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工程中标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上海建工” 或“公司” ）下属子公司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

限公司（简称“四建集团” ）与信息产业电子第十一设计研究院科技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十一科

技” ）组成联合体，参与了上海华力集成电路制造有限公司康桥二期集成电路生产线厂房及配套设施建

设项目（简称“本项目” ）竞标。 经评标，本联合体为本项目中标人，并收到了《中标通知书》，现将中标

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项目基本概况

本项目中标价98.81亿元。项目位于上海市浦东新区良腾路6号，总建筑面积734,333平方米，主要包

括康桥二期集成电路生产线厂房及配套设施的设计施工总承包。本项目计划设计周期60天，施工工期1,

158天。

根据投标阶段《联合体投标协议书》约定，十一科技为本项目牵头单位，四建集团主要负责合同范

围内的房屋建筑、景观绿化及配套设施等工程的施工、验收、交付及维保等（经初步估算，四建集团负责

的工作对应合同金额约48.70亿元，约占联合体总中标金额的49%）。

二、本项目对公司的影响

本项目中标体现了公司在集成电路等先进制造业工程领域的竞争优势及重大工程建设能力， 项目

的顺利实施有望对公司的未来业绩产生积极影响。

三、风险提示

后续，联合体将依照招投标条件与招标方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 工程结算金额将依照实际签订的工

程总承包合同及审价结果为准，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证券代码：600460� � � � � � � � � � � � �证券简称：士兰微 编号：临2024-018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向东先生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12,349,896股，占本公司总股本

的0.74%。 本次质押后，陈向东先生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606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49.07%，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0.36� %。

● 陈向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共持有本公司股份563,107,257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33.84%。 本

次质押后，陈向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的股份数为7,106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12.62� %，占本

公司总股本的4.27� %。

一、本次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于2024年4月3日收到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之一陈向东先生（公司控股股东杭州士兰控股

有限公司的一致行动人）的通知，其将所持有的本公司部分股份办理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具体情况如

下：

股东

名称

是否为

控股股

东

本次质押股

数

（万股）

是否为

限售股

是否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

质押融资资

金用途

陈向东 否 171 否 否

2024年 4

月2日

2027年 3

月31日

国金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

13.85 0.10

投资或借款

给实体企业

用于实业经

营

合计 171 13.85 0.10

本次质押的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向东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

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比

例（%）

本次质押

前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本次质押

后累计质

押数量

（万股）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情况

已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已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限售股

份数量

未质押

股份中

冻结股

份数量

杭州士兰

控股有限

公司

513,917,034 30.88 6,500 6,500 12.65 3.91 0 0 0 0

陈向东 12,349,896 0.74 435 606 49.07 0.36 0 0 0 0

范伟宏 10,613,866 0.64 0 0 0 0 0 0 0 0

郑少波 7,379,253 0.44 0 0 0 0 0 0 0 0

江忠永 8,250,000 0.50 0 0 0 0 0 0 0 0

罗华兵 4,593,908 0.28 0 0 0 0 0 0 0 0

宋卫权 3,903,300 0.23 0 0 0 0 0 0 0 0

陈国华 2,100,000 0.13 0 0 0 0 0 0 0 0

合计 563,107,257 33.84 6,935 7,106 12.62 4.27 0 0 0 0

三、其他情况说明

陈向东先生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股份质押风险在可控范围内。 本次质押不

会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和公司治理产生影响。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陈向

东先生质押的股份不存在平仓风险。 若后续出现平仓风险， 陈向东先生将采取包括但不限于追加保证

金、补充质押、提前还款等积极措施应对上述风险。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质押事项变动情况，并按规定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杭州士兰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4月4日

证券代码：000513、01513� � � � �证券简称：丽珠集团、丽珠医药 公告编号：2024-024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担保的月度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2024年3月，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丽珠集团” ）与中

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工商银行” ）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

被担保人为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担保期限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

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丽

珠集团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交通银行” ）签署了《保证合同》，

被担保人为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担保期限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

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担保金额为人民币6,000.00万

元；丽珠集团与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分行（以下简称“民生银行” ）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人为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及

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担保期限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

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60,000.00万元；丽

珠集团与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珠海金湾支行（以下简称“农业银行” ）签署了《最

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人为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担保期限为自单笔授信

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担保

金额为人民币12,000.00万元。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对控股附属公司的担保总余额为268,775.87万元，占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1,404,249.53万元）的比例为19.14%。

●公司未有除对全资或控股附属公司以外的对外担保。

●公司未有逾期担保情况发生。

一、担保情况概述

1、本月签订的担保协议的基本情况

2024年3月，丽珠集团与工商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人为丽珠集团丽

珠制药厂，担保期限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

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担保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万元；丽珠集团与交通银行签署

了《保证合同》，被担保人为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担保期限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

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担保金额为人

民币6,000.00万元；丽珠集团与民生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证合同》，被担保人为珠海保税

区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司、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及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公司，担保期

限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

日后三年止，担保总金额为人民币60,000.00万元；丽珠集团与农业银行签署了《最高额保

证合同》，被担保人为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担保期限为自单笔授信业务的

主合同签订之日起至债务人在该主合同项下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后三年止，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12,000.00万元。

2、对外担保事项已履行的相关审议程序

2021年10月25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公

司与控股附属公司丽珠单抗订立的2022年-2024年三年持续担保支持框架协议，及其项下

拟进行的本公司为丽珠单抗提供融资担保的持续关连交易以及年度担保上限的议案》，同

意公司未来三年每年为丽珠单抗经营需要向金融机构 （包括银行） 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23.5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有关详情请见公司于2021年10月26

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1-086），上述议案已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2023年3月30日，公司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四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授

信融资暨为下属附属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同意公司为附属公司向中国进出口银行

等银行申请最高不超过人民币131.60亿元或等值外币的授信融资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有关

详情请见公司于2023年3月31日发布的相关公告（公告编号：2023-022），上述议案已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及其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指标详见附表1及附表2。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公司与银行签署担保协议主要内容如下表所示：

序

号

被担保方

担保金额（人民

币元）

担保起始日 担保到期日

协议签订

银行

担保类

型

反担保情况

是否为关

联方担保

1

丽珠集团丽珠制

药厂

300,000,

000.00

2024-3-22

2026-6-3

0

工商银行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否

2

焦作丽珠合成制

药有限公司

60,000,000.00 2024-3-25

2026-6-3

0

交通银行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否

3

珠海保税区丽珠

合成制药有限公

司

200,000,

000.00

2024-3-18

2025-3-1

7

民生银行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否

4

丽珠集团丽珠制

药厂

200,000,

000.00

2024-3-18

2025-3-1

7

民生银行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否

5

珠海市丽珠医药

贸易有限公司

200,000,

000.00

2024-3-18

2025-3-1

7

民生银行

连 带 责

任担保

无 否

6

珠海市丽珠单抗

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120,000,

000.00

2024-3-22

2025-3-2

1

农业银行

连 带 责

任担保

担保对象其他

股东已提供反

担保

否

四、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2024年3月31日，公司对外担保总余额为268,775.87万元，其中，对资产负债率为

70%以上的附属公司担保余额为204,129.27万元，对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附属公司担保

余额为64,646.60万元， 上述担保总余额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

（1,404,249.53万元）的比例为19.14%，均为公司对全资、控股附属公司提供的担保。 公司

无逾期担保，无涉及诉讼的担保，不存在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等。

五、备查文件

1、与工商银行、民生银行及农业银行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与交通银行签署的《保证合同》。

丽珠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4月8日

附表1：

被担保人基本情况表

序

号

被担

保方

名称

成立

日期

注册地点

法定

代表

人

注册

资本

经营范围

与

本

公

司

关

系

是/

否为

失信

被执

行人

担保余额

（人民币

元）

1

丽 珠

集 团

丽 珠

制 药

厂

1989

年11

月26

日

珠海市金

湾区创业

北路38号

徐晓

4500

0万元

人 民

币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中药材、中药饮片、中成药、化学

原料及其制剂、抗生素、生化药品、放射性药品、诊断

药品、医疗器械、卫生材料、生物制品、生化试剂、医

药中间体、保健食品、基因工程产品、化工原料、化妆

品、技术转让成果、吸入制剂（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

准入特別管理措施内容， 涉及法律法规必须报经前

置审批的，凭前置审批文件方可生产、经营）。（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

活动）

全

资

子

公

司

否

127,612,

064.29

2

焦 作

丽 珠

合 成

制 药

有 限

公司

2009

年07

月10

日

焦作市马

村区万方

工业园

郑滔

7000

万 元

人 民

币

生产和销售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

险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品）。（以上范围中凡涉及专

项许可的项目， 凭许可证或有关批准文件生产经

营）

全

资

子

公

司

否

115,790,

439.00

3

珠 海

保 税

区 丽

珠 合

成 制

药 有

限 公

司

1993

年09

月09

日

珠海保税

区联峰路

22号

郑滔

12828

万 元

人 民

币

生产和销售自产的无菌原料药、原料药、医药制剂、

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及

易制毒化学品），从事上述产品同类商品的批发、零

售（不设店铺）和进出口业务（不涉及国营贸易管

理商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

定办理申请）；原料药、医药中间体、化工产品的技

术服务、仓储租赁。（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准入特别

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全

资

子

公

司

否

188,861,

397.20

4

珠 海

市 丽

珠 医

药 贸

易 有

限 公

司

1991

年06

月22

日

珠海市金

湾区创业

北路38号

丽珠工业

园行政大

楼 5 楼

513、

515、

516、517

室

陶德

胜

6000

万 元

人 民

币

中西药制剂及原料、 医药中间体等商品的进出口

（具体按省经贸委粤经贸进字 [1994]157号文经

营）；批发：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化学药制剂、抗生

素原料药、抗生素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除疫

苗）、 蛋白同化制剂、 肽类激素 （许可证有效期至

2024年8月15日）。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全

资

子

公

司

否 0.00

5

珠 海

市 丽

珠 单

抗 生

物 技

术 有

限 公

司

2010

年07

月02

日

珠海市金

湾区创业

北路38号

单抗大楼

刘大

平

1500

00 万

元 人

民币

生物医药产品及抗体药物的技术研究、开发，从事上

述产品的生产销售及进出口业务， 并提供相关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以上不涉及外商投资

准入特别管理措施内容，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

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控

股

子

公

司

否

1,925,

502,

297.98

附表2：

被担保人最近一年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序

号

被担保方名称

2023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3年度（经审计）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净资产 营业收入 净利润

1 丽珠集团丽珠制药厂

4,422,262,

363.45

1,553,131,

843.29

2,869,130,

520.16

3,575,068,

844.27

860,923,

574.88

2

焦作丽珠合成制药有限公

司

356,948,

158.67

267,802,

412.55

89,145,746.12

398,300,

548.51

6,102,279.14

3

珠海保税区丽珠合成制药

有限公司

2,077,446,

410.95

1,406,900,

629.11

670,545,

781.84

1,202,156,

029.33

264,850,

361.92

4

珠海市丽珠医药贸易有限

公司

149,404,

388.16

41,999,358.92

107,405,

029.24

351,554,

874.97

2,373,096.66

5

珠海市丽珠单抗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954,898,

908.65

2,438,155,

770.30

-1,483,243,

636.09

-90,783,

112.54

-999,186,

716.72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扫描二维码查阅公告全文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芯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的申

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

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

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４

〕

１０６

号文同意注册。 《灿芯半导体（上

海）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

明书》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和符合

中国证监会规定条件网站（中证网，网址

ｗｗｗ．ｃｓ．ｃｏｍ．ｃｎ

；中

国证券网， 网址

ｗｗ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 证券时报网， 网址

ｗｗｗ．ｓｔｃｎ．ｃｏｍ

；证券日报网，网址

ｗｗｗ．ｚｑｒｂ．ｃｎ

；经济参考网，

网址

ｗｗｗ．ｊｊｃｋｂ．ｃｎ

）披露，并置备于发行人、上交所、本次发行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的住所，供公众

查阅。

本次发行基本情况

股票种类 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

每股面值

１．００

元

发行股数

本次向社会公众发行

３

，

０００

万股， 占公司发行后总股本的比例为

２５％

；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本次发行不涉及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价格 人民币

１９．８６

元

／

股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核心员工参与战

略配售情况

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

产管理计划为海通资管汇享灿芯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参与战略配售的数量为

３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

量的

１０．００％

，获配金额为

５９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元。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承诺

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

日起

１２

个月

保荐人相关子公司参

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人海通证券将安排子公司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 配售数量为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即

１５０．００００

万股，获配金额为

２９

，

７９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

限公司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

上市之日起

２４

个月

发行前每股收益

１．０５

元（按照公司

２０２２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７９

元（按照公司

２０２２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归属于

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的较低者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盈率

２５．１２

倍（每股发行价格除以每股收益，每股收益按

２０２２

年经审计的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本

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发行市净率

１．８６

倍（每股发行价格

／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发行前每股净资产

８．４２

元 （按照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除以本次发行前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１０．６６

元（按照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资

产加上募集资金净额除以本次发行后的总股本计算）

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

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

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对象

符合资格的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询价对象以及已开立上海证

券交易所股票账户并开通科创板交易的境内自然人、 法人等科创

板市场投资者，但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等禁止参

与者除外

承销方式 余额包销

募集资金总额

５９

，

５８０．００

万元

发行费用（不含税）

７

，

４５０．５１

万元

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发行人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沈文萍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５０３７６５８５

保荐人（主承销商）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

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９５８

发行人：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８

日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灿芯股份”、

“发行人”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科

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上交所”）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

可〔

２０２４

〕

１０６

号）。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

券”、“保荐人（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担任本次发行的保

荐人（主承销商）。发行人股票简称为“灿芯股份”，扩位简称为

“灿芯半导体股份”，股票代码为“

６８８６９１

”。

本次发行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

简称“战略配售”）、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

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

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

“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综合评估公司合理投资价值、 可比公

司二级市场估值水平、所属行业二级市场估值水平等方面，充

分考虑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求及

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９．８６

元

／

股。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初始公开发行新股

３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本次发行

完成后公司总股本为

１２

，

０００．００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全部为公开

发行新股，不设老股转让。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５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初始

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

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

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４５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初始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相同，不向网下

回拨。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发行数量为

１

，

７８５．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网上发

行数量为

７６５．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初始发行

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根据《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以及《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

机制，由于网上投资者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３

，

２５１．７７

倍，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

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公开

发行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２５５．００

万

股）股票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

，

５３０．００

万股，占

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其中网下无锁

定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

，

３７６．５４９９

万股， 网下有锁定

期部分最终发行股票数量为

１５３．４５０１

万股； 网上最终发行数

量为

１

，

０２０．００００

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

的

４０．０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１００３３２％

。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２

日

（

Ｔ＋２

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主承销商根据本次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缴款情况，以

及上交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战略配售、网上、网

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中，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选择在考虑投资者

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确定，主要包括：

（

１

）海通资管汇享灿芯员工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以下简称“灿芯股份专项资管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

（

２

）海通创新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与跟投的保荐人相

关子公司）。

截至

２０２４

年

３

月

２６

日（

Ｔ－３

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

者均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 主承销商将在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８

日

（

Ｔ＋４

日）之前将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

终获配股数对应金额的多余款项退回。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股数占

本次发行数

量的比例

获配金额

（元）

限售期

（月）

１

海通资管汇享灿

芯员工战略配售

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发行人的高级

管理人员与核

心员工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设

立的专项资产

管理计划

３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００％ ５９

，

５８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２

海通创新证券投

资有限公司

保荐人相关子

公司跟投

１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５．００％ ２９

，

７９０

，

０００．００ ２４

合计

－ ４

，

５００

，

０００ １５．００％ ８９

，

３７０

，

０００．００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０

，

１５０

，

６８０

（

２

）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２０１

，

５９２

，

５０４．８０

（

３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４９

，

３２０

（

４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９７９

，

４９５．２０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

１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

１５

，

３００

，

０００

（

２

）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

３０３

，

８５８

，

０００．００

（

３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

０

（

４

）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

０．０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本次网下发行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次

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６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１５３．４５０１

万股，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３％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２％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人（主承销

商）包销，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４９

，

３２０

股，包

销金额为

９７９

，

４９５．２０

元，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扣除最终战略配

售部分后发行数量的比例为

０．１９％

， 包销股份的数量占本次

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０．１６％

。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８

日（

Ｔ＋４

日），保荐人（主承销商）依据保荐承

销协议将余股包销资金、战略配售募集资金与网下、网上发

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向中

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

荐人（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本次发行费用

本次具体发行费用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不含税）

承销及保荐费

４

，

７６６．４０

律师费用

７２９．５１

审计及验资费

１

，

３７６．００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

５２７．３６

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

５１．２４

合计

７

，

４５０．５１

注：

１

、本次发行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发行手续费及其他费用包含本

次发行的印花税；

２

、费用计算可能存在尾数差异，为四舍五入造成。

五、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上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周杰

联系地址：上海市中山南路

８８８

号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 话 ：

０２１ －２３１８７９５８

、

０２１ －２３１８７９５７

、

０２１ －２３１８７９５６

、

０２１－２３１８７１９１

发行人：灿芯半导体（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４

年

４

月

８

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